
 

成都市兴海包装有限公司一分厂纤维包装制品生产线 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2023 年 4 月 28 日，成都市兴海包装有限公司一分厂根据《纤维包装制品生产线环境

影响补充报告》并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

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/指南、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补充报告和审批部门

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，提出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 

项目位于成都市崇州市崇阳街道明湖社区。项目利用自有厂房 4940m
2 于 2018 年 10

月进行环保棕垫、硬质棉垫生产，项目投资 20 万元建设 “硬质棉垫生产线”，目前已形成

年生产 500t 硬质棉垫的规模。 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

2020 年 12 月，四川优千胜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《环境影响补充报告》，成都市崇州

生态环境局对项目进行审查批复（崇环评补审 2020-44 号）。项目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取得固

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（登记编号为：91510184MA67XYQ53E001W）。 

（三）投资情况 

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20 万元，其中实际环保投资为 24.7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123.50%。 

（四）验收范围 

纤维包装制品生产线主辅工程和环保设施，形成加工硬质棉垫 600t/a 的生产规模。 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 

环保棕垫 600t/a 生产线未建设，其他内容变动。 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

（一）废水 

项目不产生生产废水，仅有少量员工办公生活污水。生活废水经预处理池处理后由周

边园林公司作为园林用水。 

（二）废气 

目生产过程中产生废气主要为蓬松混合、梳理、铺网过程产生的飞絮粉尘、有机废气。

其中飞絮粉尘通过集气罩收集，引至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15m排气筒排放；天然气燃

烧废气、有机废气共用一套“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”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排放。 

（三）噪声 



 

建设单位已采取噪声防治措施包括：合理布置噪声源；将主要的噪声源布置于厂房中

部，尽量远离厂界，以减轻对厂界外的声环境影响；加强设备检修维护，维持设备处于良

好的运转状态；合理安排工作时间，执行 8 小时工作制，夜间不生产。 

（四）固体废物 

建设单位已采取固体废物防治污染措施：不合格品、废边角料、废包装材料，经统一

收集后外售；生活垃圾，交市政环卫部门清运；废机油、废活性炭等危险废物，分类暂存

于危废暂存间，定期交资质单位清运处置；餐厨垃圾交资质单位处置。 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

（一）废气 

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，有组织废气所测指标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等指标排放

浓度和速率均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 二级）标准；有组

织废气所测指标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和速率符合《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

放标准》（DB51/2377-2017）表 3 标准限值要求；厂界无组织废气总悬浮颗粒物、非甲烷总

烃排放浓度均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 和《四川省固定污

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》（DB51/2377-2017）表 5 限值要求。 

（二）噪声 

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，厂界昼夜间噪声值均能够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

准》（GB12348-2008）表 1 中 2 类标准。 

（三）污染物排放总量 

根据检测结果计算，项目烟粉尘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均低于环评预测值。 

五、验收结论 

成都市兴海包装有限公司一分厂纤维包装制品生产线项目环保审查、审批手续完备，

项目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及措施基本上按照环评要求建成和落实，所测污染物达标排放，

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 

六、后续要求 

1、加强废气处理设施运行管理，及时更换活性炭并记录台账。 

2、加强危废管理，各类危废做好标识分类存放，定期清运，做好环境管理台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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